溧阳市财政局严格落实法治财政标准化管理要求扎实提高依法理财水平
　　溧阳市财政局认真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法治财政标准化管理的要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扎实开展法治财政标准化管理各项工作，连续六年获评省法治财政标准化管理优秀单位。
　　一、强化领导，构建法治财政工作平台。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工作进度督查会，建立法治财政标准化管理工作联络员队伍，聘用专业律师，为局工作人员提供法律咨询、培训、审查、指导等服务，为规范开展法治财政建设工作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二、注重教育，打牢法治财政工作根基。每年初制定干部学法计划，打造“法治讲堂”学习平台，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干部任前法律考核以及新录用人员上岗法律知识培训考核制度，举办财政干部业务培训班，持续开展“财政宣传月”活动，通过现场咨询、流动站牌、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广泛宣传财政政策。
　　三、完善制度，建立法治财政工作机制。坚持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健全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发布程序，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事前法律审核和备案审查制度，及时在政府网站公开。
　　四、规范行为，保障财政资金安全。全力实行政务公开，推进机关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大力精减行政审批事项。建立“双随机”系统和“双公示”机制，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促进财政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依规处理投诉、依申请公开等各类事项，严格按照法定流程接待解答，公平公正处理。
　　五、接受监督，规范依法行政行为。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建设，依法主动及时向社会公开财政预算、决算、行政权力事项责任清单、财政工作动态等行政事项内容。积极运用报纸、电台等其他媒体主动公开财政政务信息。认真做好人大、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坚持对照问题实地调查研究，拟定解决方案，提升办理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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